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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有机覆盖物应用的技术要求，做到安全适用、方法科学、经济合理，制定本规

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城乡绿化林业、市政等行业的有机覆盖物质量评价、设计、施工、验收

及养护。 

1.0.3 有机覆盖物的应用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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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植物生境  plant habitat 

植物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是具体地段上对植物分布和生长起作用的生物

与非生物环境的总和。 

2.0.2 有机覆盖物  organic mulch 

直接或经处理加工后铺设于土壤表层的片状、条状、颗粒状或碎块状等不同形状的耐腐

烂的植物性材料。 

2.0.3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  natural organic mulch 

指天然，或经粉碎、抛光、打磨等物理处理但化学性质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有机覆盖

物。 

2.0.4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composting organic mulch 

经堆置发酵后碳氮比降低且覆盖后不会明显影响土壤碳氮平衡的有机覆盖物，不包括发

酵后染色的有机覆盖物。 

2.0.5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  dyeing organic mulch 

经染料或颜料等着色剂着色后的有机覆盖物。 

2.0.6 有机覆盖物耐光色牢度  color fastness to light of organic mulch 

有机覆盖物表面颜色对光作用的抵抗能力。 

2.0.7 有机覆盖物耐水色牢度  color fastness to water of organic mulch 

有机覆盖物表面颜色对水渍作用的抵抗能力。 

2.0.8 有机覆盖物色彩耐久性  color durability of organic mulch 

有机覆盖物抵抗自身和自然环境双重因素长期破坏、保持原本色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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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材料和成品 

3.1 一般规定 

3.1.1 有机覆盖物按照原材料来源和处置技术，可划分为下列种类： 

1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 

2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3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 

3.1.2 有机覆盖物原材料宜采用枯枝落叶、树皮、核桃壳（蒲）、花生壳、草屑、木屑、原木

栅栏等植物修剪或间伐、农业或林业生产、深加工等活动以及废旧原木器具所产生的植物性

废弃物。 

3.1.3 有机覆盖物的原材料不应使用有肉眼可见病虫害或其他生物风险的材料。 

3.1.4 植物生境有机覆盖物的原材料不应使用含有除草剂、杀虫剂等有农药残留的植物废弃

物。 

3.1.5 非实木板、经防腐剂处理的实木器具及边角料不应作为有机覆盖物的原材料，原木栅

栏、原木托盘等无潜在污染的废旧原木器具可作为有机覆盖物原料。 

3.1.6 有机覆盖物成品主要控制指标应符合表3.1.6 的规定。 

表3.1.6 有机覆盖物成品主要控制指标 

控制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1 可视杂物 /（%）（粒径>5mm） ≤ 5 GB T 33891-2017附录B 

2 粒径/（cm） 

1～10 

（不影响公共安全和土壤质量前

提下可适当放宽，以2 cm～6 cm

为宜，其中＜1 cm的宜≤25%） 

GB T 33891-2017附录A 

3  pH 

水饱和浸提 4.0～8.3（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GB/T 31755-2015 附录C 

10:1液固比 4.0～8.5（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LY/T 1239 

4 
EC 

/（mS/cm） 

水饱和浸提 ≤ 10 GB/T 31755附录D 

10:1液固比 ≤ 2.5 LY/T 1251 

5 总镉（以干基计）/（mg / kg） ≤ 0.5 GB/T 33891-2017 附录 J 

6 总汞以干基计）/（mg / kg） ≤0.5 GB/T 33891-2017 附录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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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砷（以干基计）/（mg / kg） ≤20 GB/T 33891-2017 附录 K 

8 总铅（以干基计）/（mg / kg） ≤ 70 GB/T 33891-2017 附录 J 

9 总铬（以干基计）/（mg / kg） ≤100 GB/T 33891-2017 附录 J 

10 总镍（以干基计）/（mg / kg） ≤ 40 GB/T 33891-2017 附录 J 

11 总铜（以干基计）/（mg / kg） ≤150 GB/T 33891-2017 附录 J 

12 总锌（以干基计）/（mg / kg） ≤200 GB/T 33891-2017 附录 J 

13 病虫害 目视无明显病虫害 目视法 

14 嗅觉 无明显异味 嗅觉检验法 

15 霉变 无明显霉变 目视法 

3.1.7 有机覆盖物的主要原材料或成品应依据国家对危险废弃物鉴别的现行相关标准，进行

腐蚀性、急性毒性、浸出毒性、反应性和毒性物质含量的鉴别，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腐蚀性鉴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 的有

关规定。 

2 急性毒性鉴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鉴别》GB 5085.2

的有关规定。 

3 浸出毒性鉴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

的有关规定。 

4 反应性鉴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 5085.5 的有

关规定。 

5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的有关规定。 

3.2 有机覆盖物生产质量控制 

I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 

3.2.1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原材料可包括下列种类： 

1 天然的：主要指树叶、松针、苔藓、草屑等个体较小、无需经粉碎或堆置、可直接

覆盖的有机覆盖物原料；新鲜树叶等含水量高和易腐烂材料宜经日晒或杀青后再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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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业、农业活动产生的：竹器、木材加工、作物采集等生产活动所产生木屑、刨花、

竹粉、花生壳等个体较小、无需粉碎或堆置、可直接覆盖的有机覆盖物原料。 

3 专门加工生产的：主要指树枝、树皮、木栅栏等个体较大的原料，先经粉碎、抛光、

打磨等处理处置成片状、条状、块状或颗粒状等不同形状，粉碎粒径宜在2 cm～6 cm之间，

以不影响安全生产和应用即可；含水量高和易腐烂材料加工处理前宜先除湿。 

3.2.2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成品其他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3.2.2的规定。 

表3.2.2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成品其他控制指标 

控制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杂物 
用于路径和游乐设施铺设的，不得含有玻璃、铁钉、建筑

垃圾等易引起人身伤害或影响观赏效果的可视杂物。 
GB/T 33891-2017 附录 B 

II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3.2.3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原材料可包括下列种类： 

1 碳氮比高的植物废弃物。 

2 含水量较高或者新鲜的植物材料。 

3 原材料中有潜在病虫害、草籽等，且经发酵后能够消除影响。 

4 原材料中含有产生化感作用的成分或产生影响植物生长其他次生化合物，且经发酵后

能够去除。 

3.2.4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成品其他控制指标应符合表3.2.4的规定。 

表3.2.4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成品其他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1 含水量/（%） ≤ 40 GB/T 8576 

2 发芽指数/（%） ≥ 70 GB/T 23486-2009附录A 

III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 

3.2.5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原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为树皮、枝条等材质稳定、分解缓慢的木质化植物材料；草屑、树叶等易分解的

植物性材料不宜用作染色有机覆盖物。 

2  含水量应低于30%，以10%～15%为宜。 

3  木质化的有机覆盖物原材料宜先经无害化处理后再进行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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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染色用染料或颜料宜采用天然有机染料或无机颜料，不应使用国家禁用的染料或颜料；

使用的染料或颜料的环保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2.6的规定。 

表3.2.6 染料或颜料的环保技术要求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1 23种有害芳香胺 ≤150 mg/kg GB 19601 

2 12种重金属 符合GB 20814-2014中表1的技术要求 GB 20814 

3 4-氨基偶氮苯 ≤150 mg/kg GB/T 24101 

4 20种致敏染料 ≤150 mg/kg GB/T 36908 

5 12种致癌染料 ≤150 mg/kg GB/T 37040 

注：若存在其他污染物风险，则六六六总量、滴滴涕总量和苯并[a]芘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表2的技术要求；其他污染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表1和表2规定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限值要求。 

3.2.7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其他控制指标应符合表3.2.7的规定。 

表3.2.7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其他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1 染色均匀性 染色均匀、无明显色差、色彩饱和 目视法 

2 色牢度 

耐光色牢度 灰色样卡变色级数≥3 本规程附录A 

耐水色牢度 灰色样卡变色级数≥3 本规程附录B 

色彩耐久性 
应用后12个月内色彩无明显变化（因有机覆

盖物自然分解引起的变化除外） 
目视法 

3 水分含量 ≤30% GB/T 8576 

3.3 成品质量检测检验 

3.3.1 成品抽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30 m3～100 m3成品应采集1个混合样品，由代表不同来源或区域的 5个～10个采

样点试样组成，每个试样不应少于 0.5 kg，所有试样混合均匀后，再用四分法去除多余的样

品，最终样品应保留在 1 kg左右。 

2 若发酵原料或成品较均匀或连续抽检5次合格以后，抽样频率可放宽至100 m3～500 

m3采1个混合样。 

3.3.2 成品检测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成品质量指标符合性评判需要选择检测项目要项，不存在染色、农药残留等

潜在污染物风险的有机覆盖物可不进行重金属检测或者危险物毒害的鉴别。 



 7 

2 技术指标应每批次进行检验。 

3 成品安全性指标应为型式检验项目，有下列情况时应开展型式检验： 

1）正式生产时，原料、配方和工艺等发生变化。 

2）正式生产时，不定期或保存半年以上，应进行一次周期性检验。 

3）有特殊情况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3.3.3 成品质量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成品质量指标的合格判断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

判定》GB/T 8170中修约值比较法的规定。 

2 可视杂物、粒径、EC值、重金属、病虫害、嗅觉、霉变检验结果中若有一项不合格，

则应判定被检批次成品不合格；其他指标的检测结果应至少80 %合格，且超幅应在标准值的

±20 %以内。 

3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中若发现有玻璃、铁钉、建筑垃圾等易引起人身伤害或影响观赏

效果的可视杂物，应视为被检批次成品不合格。 

4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若含水量和发芽指数检验结果若有一项不合格，则应判定被检批

次成品不合格；其他指标的检测结果应至少80 %合格，且超幅应在标准值的±20 %以内。 

5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染色均匀性和色牢度检验结果若有一项不合格，则应判定被检批

次成品不合格；其他指标的检测结果应至少80 %合格，且超幅应在标准值的±20 %以内。 

6 打过农药或者有机覆盖物成品经染色等处理后的原材料，除应符合本规程表 3.1.6 的

规定外，尚应按本规程第 3.2.6 条和第 3.2.7 条的规定进行鉴别，且任一鉴别项目不符合技术

要求均应视为不合格。 

3.4 成品标识 

3.4.1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可不进行标识；发酵类有机覆盖物可根据需要标识；商品化的染色

类有机覆盖物宜进行成品标识。 

3.4.2 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GB 18382有关规定执行外，包装袋上

应注明产品名称、商标、净体积、执行标准号、企业名称、生产日期和厂址，还应注明染色

用的染料或颜料及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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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成品包装、运输和贮存 

3.5.1 成品应包装牢固、袋口密封，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体化学肥料包装》GB 8569

的有关规定。 

3.5.2 成品包装袋宜采用易降解或可回收再利用的包装袋，应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3.5.3 成品运输途中应避免日晒雨淋和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 

3.5.4 成品应贮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仓库内，并应防止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 

3.5.5 开封后应尽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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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有机覆盖物图形设计、色彩选择应与周边环境和景观相协调，不宜采用太突兀色彩或

图案。 

4.1.2 有机覆盖工程设计应根据周围建筑物、设施设备情况，应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大于

4000 m2的连续覆盖区域内应有隔断措施，并宜配置防火设备。 

4.1.3 有机覆盖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立地条件进行设计，对于降雨丰富、易风蚀地区宜用

粒径大于2 cm的有机覆盖物，并应采取格栅等固定措施防止有机覆盖物漂浮或漂移；用于贫

瘠土壤且需要增肥保水的，宜用粒径小于2 cm为主的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4.1.4 应根据设计场所选择适宜的有机覆盖物种类： 

1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宜用于非植物生境覆盖。 

2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宜用于植物生境裸露地块或者与人群接触比较密切的用地；非

植物生境除有特殊要求外，可不用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3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宜用于人行步道、市政景观、游乐场、广场、会展等对景观需

求高的非植物生境，或景观道路、公园、游乐园等对景观要求高的植物生境场所。 

4.1.5 覆盖厚度应为5 cm～15 cm，宜为7 cm～10 cm，并应根据下列情况进行调整： 

1 首次覆盖时，覆盖厚度宜厚；多次覆盖时，应根据覆盖材料的分解速率，适当调整

覆盖厚度。 

2 气候干旱宜适当增加覆盖厚度，气候湿润宜适当降低覆盖厚度。 

3 易风蚀、径流等区域宜增加覆盖厚度；地势低洼、土壤粘重区域宜适当降低覆盖厚

度。 

4 若覆盖物粒径大，应增加覆盖厚度，但不宜超过15 cm；小粒径覆盖厚度应降低，但

不宜小于2 cm。 

5 有条件的可分层次覆盖，其中下层（2 cm～5 cm）宜用粒径小于2 cm有机覆盖物，

上层（5 cm～10cm）宜用粒径大于2 cm有机覆盖物。 

4.1.6 有机覆盖物应略低于树穴、花坛、挡土墙等边界或阻隔设施上缘外边沿 1 cm以上。 

4.1.7 有机覆盖物不应直接接触建筑物基础，与建筑物基础距离宜为 15 cm～30 cm；与木质

结构建筑距离应在200 c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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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排水口、下水道、河道旁和下风口处不宜直接进行有机覆盖，否则应设置固定或遮挡

措施。 

4.2 非植物生境覆盖 

4.2.1 非植物生境覆盖可直接用原生类有机覆盖物，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用于路径、游乐场等没有直接种植植物的非植物生境，只要覆盖物无明显肉眼可见

病虫害、无安全隐患即可直接应用。 

2  其他各种类型的裸露地或植被少的防护坡可直接应用。 

4.2.2 用于路径、游乐场等与人密切接触场景时，除不应含有玻璃、铁钉、建筑垃圾等易引

起人身伤害杂物外，应选择质地较为柔软或抛光去棱角的有机覆盖物。 

4.2.3 坡面覆盖时宜用粒径大于2 cm 或拉丝处理的有机覆盖物，可适当增加覆盖的厚度；可

采取削坡升级或格网、栅栏等措施固定有机覆盖物。 

4.2.4 裸地、步道、小径等非植物种植区可根据需要部分或全部覆盖，覆盖厚度可以根据需

要自行调整，以不影响安全和原有场所正常功能发挥为宜。 

4.3 植物生境覆盖 

4.3.1 应用于植物生境的有机覆盖物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植物生境覆盖宜采用发酵类有机覆盖物，并宜在覆盖初期补充氮肥。 

2  封闭度好的植物生境，可单独使用各种发酵类有机覆盖物；在露天环境中，发酵类

有机覆盖物应用时应设计防风措施，且宜选择块状、条状或拉丝处理过的具有较好抗风蚀能

力的有机覆盖物。 

3 无明显病虫害的落叶不分大小均可直接覆盖，宜采取适当的抗风蚀措施；且连续

覆盖面积不宜大于500 m2，否则应设置阻断措施。 

4 应满足本底土壤酸碱度和植物对土壤酸碱性要求，喜酸性植物宜用松针等酸性有机

覆盖物。 

5 用于植株防冻时，宜采用较为松散的松针等有机覆盖物。 

4.3.2 应用于植物生境的有机覆盖物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植物生境覆盖不宜大于 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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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移植小苗的覆盖厚度宜薄，覆盖物不应埋住矮小植物，待植物长大后可逐步增加

覆盖厚度。 

3 不应在树干周围堆积过厚。 

4.3.3 不同植物生境覆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年生草本植物和草坪：除特殊原因外不宜设计用有机覆盖物；若要设计用，应选

择质地松软、小粒径、易分解的有机覆盖物，不宜用树皮等不易分解的有机覆盖物。 

2 多年生草本植物和球根、宿根植物：可根据需要部分覆盖或全覆盖；应选择质地松

软、小粒径、易分解的有机覆盖物，不宜用树皮等不易分解的有机覆盖物。 

3 灌木和藤本类植物：可根据需要部分覆盖或全覆盖；在覆盖过程宜采取翻动或去除

等措施避免湿度过大或缺氧。 

4 乔木有机覆盖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选用中粗粒径的块状、条状木片或树皮等不易分解的有机覆盖物。 

2）新种植乔木宜在树穴直径1 倍～3倍范围的环状区域内进行覆盖，成年树木宜在 

树冠垂直投影区域进行覆盖。 

3）乔木有机覆盖时应在树干四周预留足够的裸土空间，其中大型乔木树干四周应预 

留径向5 cm～7.5 cm的空间不覆盖；土壤透水通气差时，不覆盖范围应扩大到 15 cm～30 cm。 

4.3.4 植物生境覆盖不宜使用化感相克的有机覆盖物，采用有化感作用的植物作为有机覆盖

物原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糖槭、漆树、刺柏、桉树等含有酚醛类的植物用做有机覆盖物原材料，除非先经发酵

等措施去除化感作用，否则不得用于云杉、黄桦、白松等化感相克植物。 

2 胡桃、黑核桃等含有苯醌类的植物用做有机覆盖物原材料，除非先经发酵等措施去

除化感作用，否则不得用于松柏类、蔷薇科等化感相克植物。 

3 檫木等含有萜类的植物用做有机覆盖物原材料，除非先经发酵等措施去除化感作用，

否则不得用于榆树、银槭等化感相克植物。 

4.3.5 植物稀疏场地可根据需要进行部分覆盖或全覆盖。 

4.3.6 植物生境覆盖不宜采用原生类有机覆盖物，原生类有机覆盖物若应用于植物生境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宜用于郊区林地、防护林、道路绿化带等与人群接触较少或植物种植稀疏的区域。 

2  宜将枯枝落叶或修剪、间伐的植物废弃物直接粉碎后就地、或原树覆盖。 

3  直接粉碎的原料在覆盖前宜先进行混氮肥处理；每立方有机覆盖物宜添加 0.4 kg～2.0 

kg 尿素混匀；尿素用量应由有机覆盖物的碳氮比（C/N）而定，木质化程度高的有机覆盖物

应增加尿素用量，木质化程度低的有机覆盖物宜少加或不加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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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特殊立地条件覆盖 

4.4.1 乔木或大型灌木的植物生境，当土壤严重压实（容重>1.40 Mg/m3），除在地上表层用

常规的有机覆盖，宜在乔木冠幅范围的地下0～30 cm的地下表层、地下30 cm～60 cm的亚

表层、地下60 cm～90 cm的深埋层或更深的土层进行有机覆盖。进行地下覆盖宜选用非染色

类有机覆盖物，应根据种植植物根系分布和土壤特点区分对待，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根系高大乔木的有机覆盖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地下60 cm～90cm深埋层或大于90cm的地下土层，宜再添加 10%～20%的片

状、块状或长条状的原生类或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2）地下30 cm～60 cm亚表层，除常规土壤改良之外，宜再添加10%～20%的片状、

块状或长条状的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3）地下0～30cm地下表层，除常规土壤改良之外，宜再添加5%～10%的片状、块

状或长条状的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2 中等规格乔灌木的有机覆盖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地下30 cm～60 cm亚表层，除常规土壤改良之外，宜再添加10%～20%的片

状、块状或长条状的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2）在地下0～30 cm 地下表层，除常规土壤改良之外，宜再添加5%～10%的片状、

块状或长条状的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3 对于压实土壤的全土层覆盖，30 cm以下应防止积水，地势较低处应建有排水管、排

水沟等排水措施。 

注：本条中的百分比数据均指体积比。 

4.4.2 有机覆盖物可用于盐碱地抑制水分蒸发和防止盐分表聚，应根据水分运动特点和排盐

市政管网分布特征进行覆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覆盖宜在大雨后或经人工洗盐后，盐分较充分淋洗后进行。 

2 宜适当增加覆盖厚度，底层宜以小粒径的有机覆盖物为主。 

3 明沟四周100 cm内不宜进行有机覆盖，否则应有防漂移措施。 

4.4.3 有机覆盖物用于海绵城市建设时，应根据有机覆盖物的吸水、释水特性，选择覆盖物

种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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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年降雨量低于400 mm的地区，应选择吸水能力好的有机覆盖物，有机覆盖物粒径

宜小，覆盖厚度宜厚。 

2 年降雨量超过800 mm的地区，宜选择松树皮、核桃壳吸水性能较弱的有机覆盖物，

覆盖粒径宜大、厚度宜薄。 

3 用于屋顶绿化时，应计入有机覆盖物的最大湿密度对构筑物承重的影响。 

4  雨水花园或者雨水丰富地区，有机覆盖物宜和陶粒、火山石等无机覆盖物搭配应用。 

4.4.4 用于公园、广场道路、人行道等人口密度大、人为压实严重区域的有机覆盖，无论是

植物生境还是非植物生境，均应增加覆盖物铺设厚度；其中植物生境覆盖应为 10 cm～15 cm，

且应设置有机覆盖固定措施。 

4.4.5 应用于可能存在极端气候或者风蚀、水浸严重地带的特殊立地条件的有机覆盖，应选

用拉丝处理或大粒径等稳定性强的有机覆盖物，宜采用防护措施或和陶粒、火山石等无机覆

盖物搭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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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1 一般规定 

5.1.1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施工应遵循“就地、就近”原则；小面积、简单覆盖可不制定专项

施工方案。 

5.1.2 对于规模大、施工难度高的有机覆盖物项目，宜制定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宜按照专项

施工方案进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机覆盖物的铺装施工宜按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施工。 

2 施工前，施工单位宜按设计文件要求和工程实际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经建设、监理

单位审查批准。施工技术负责人应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专业技术培训。 

3 所用的有机覆盖物成品宜有出厂合格证，并符合本规程第3.3.3条要求；成品的种类、

规格宜符合设计文件和本规程第4章的相关规定。 

4 对于纳入工程报监验收的项目，宜按照当地工程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见证取样送检，

宜提供检测报告。 

5.1.3 有机覆盖施工应避开大风和雨天，且铺装地面应无积水；若有积水，应先采取挖排水

沟等措施确保地面排水顺畅。 

5.1.4 有机覆盖物覆盖宜在植物种植之后施工，全年均可进行，具体时间宜根据下列不同情

况进行调整：  

1 新种植的植物，应充分浇灌后再覆盖。 

2 已种植较长时间的植物，宜每年春末覆盖。 

3 保持土壤湿度的有机覆盖应在雨后或土壤浇透水之后进行。 

4 防治杂草滋生的有机覆盖应先清除原有杂草后再进行。 

5 冬季保护植物根系的有机覆盖应在每年晚秋时节进行。 

6 早春为加快土壤回暖，可将易清除的有机覆盖物暂时移走，待土温恢复后再覆盖。 

5.1.5 施工过程中和施工完成后应做好铺装区域的保护和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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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施工准备 

5.2.1 有机覆盖应避开草籽成熟期，施工前应先除草；除草不宜用除草剂，宜用人工或者机

械清理铺设区域现有的杂草，应挖出杂草的根部；若采用除草剂，应预判除草剂对拟种植植

物的影响程度。 

5.2.2 有机覆盖前应清理场地，清除铺设地面的杂物，应做到无大块石子、垃圾和积水。 

5.2.3 有机覆盖前宜平整场地，严重板结的土壤应先进行松土处理。铺设地面除应按设计文

件规定进行地形构建外，还应做到平整、无明显坑洼，场地坡度不宜超过20°，否则应设置

用于加固有机覆盖物的防护装置。 

5.2.4 非植物生境有机覆盖前可不浇水；植物生境覆盖为保持土壤水分，宜在施工前浇水，

且浇水应充分，应一次浇透且无积水；宜用喷灌方式，应防止大水漫灌。 

5.3 施工工艺 

5.3.1 有机覆盖物铺设施工宜先根据地形和设计进行图案布置，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宜结合地形，按照设计用板条、砧木、塑料片、铁环或其他隔挡材料作为覆盖边界构

建各种覆盖图形，图形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图形边界隔挡材料应至少埋入土壤中5 cm以上，以能固定在土层中为宜。 

2） 图形边界隔挡材料在地上高度应视不同情况区分对待：当图形在有机覆盖物覆盖区 

域内，图形边界隔挡材料在地上高度宜与有机覆盖物覆铺设盖厚度基本相当，不宜低于或高

于1 cm；当图形在有机覆盖物覆盖区域边缘并且和人行道、广场人为活动频繁区域等相接时，

图形边界隔挡材料在地上高度应至少高于有机覆盖物覆铺设盖厚度的 1 cm以上。 

3）对于分区或分类铺设的，图形施工应和以上同等。 

2  大面积单色铺设可不进行图形构建。 

5.3.2  有机覆盖物覆盖面积大于4000 m2或者树叶连续覆盖面积大于500 m2时应设置隔断措

施：应预留宽度至少大于 100 cm区域不覆盖，或铺设宽度至少大于100 cm的无机覆盖物或

其他适宜铺设的非易燃物。 

5.3.3 有机覆盖物铺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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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根据设计方案和铺设要求放置适宜颜色和厚度的有机覆盖物，并应用耙子等工具

将覆盖物梳理均匀平整。 

2 树干或植物与覆盖物之间应留出5 cm～7.5 cm的间隙；透气性差时，预留间隙应为

15 cm～30 c m。 

3 铺设后有机覆盖物上面应至少低于路面、路缘石、挡土墙或设置的阻隔设施 1 cm以

上。 

4  需要分层覆盖的，应在整个覆盖区域内先铺设好下层，待完工后再铺设上层。 

5.3.4 土壤严重压实、盐碱地、海绵城市建设以及可能存在极端气候或者风蚀、水浸严重地

带等特殊立地条件的有机覆盖施工应符合本规程第 4.4 条的相关要求。 

5.3.5 有机覆盖初期土壤补氮处理时，宜先将有机覆盖物和补充的氮肥混合均匀后再铺设；

也可在即将覆盖土层中均匀撒施薄层氮肥，然后用耙子、铁锹等工具将表层土覆盖在氮肥上

或和氮肥均匀混合，最后再铺设有机覆盖物；施工过程应避免氮肥灼烧植物。 

5.3.6 有机覆盖后宜采用浇水方式增加有机覆盖物密度，浇水量应以有机覆盖物刚好吸满水

为宜；浇水时应通过喷头缓慢喷洒，避免大水漫灌导致有机覆盖物的漂浮移动或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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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  收 

6.0.1 商品化有机覆盖物成品进场时，应有成品出厂合格证和检测合格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第3章以及设计文件的规定。 

6.0.2 规模大的专项有机覆盖物施工验收前，施工单位应提交并归档下列文件： 

1 工程竣工图纸、设计变更通知单、工程施工合同等。 

2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技术交底、安全技术交底文件等。 

3 有机覆盖物的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和现场抽样复验报告。 

4 隐蔽工程的验收记录。 

6.0.3 隐蔽工程验收应符合表6.0.3的规定： 

表6.0.3  隐蔽工程验收内容及要求 

隐蔽工程内容 技术要求 

有机覆盖前除草 
表面应无杂草、无散落草种以及草根； 

土中应无残留草根 

有机覆盖前清理场地 
场地应无渣土、建筑垃圾、工程废料等； 

场地应无地表积水 

有机覆盖前平整场地 

标高和造型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种植的规定； 

场地表面应平整，无明显坑洼； 

除有专项有机覆盖物防护设施外，场地坡度不超过20°； 

板结的土壤应进行松土处理；较为松软的土壤，应进行适当的压

实处理 

6.0.4 非隐蔽工程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机覆盖物铺设厚度不应超过设计文件规定的±20%，表面应低于自然边界或阻隔设

施1 cm。 

2 铺设范围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并应铺设均匀、平整，有机覆盖物不得超出保护边

界或处于排水和隔离带上。 

3 阻隔设施应安装牢固、安全性能良好，形状、规格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4 有机覆盖物应铺设在设计范围内，不应有散落、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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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养  护 

7.1 有机覆盖物材料养护 

7.1.1 应定期检查有机覆盖物情况，当有机覆盖减少时，应及时补充，有机覆盖物溢出应及

时清理。 

7.1.2 植物生境覆盖应根据植物长势适当调整覆盖厚度。 

7.1.3 加快开春后土壤回暖的覆盖应将有机覆盖物暂时清除至土温恢复后再覆盖。 

7.1.4 应每季度检查有机覆盖物情况，视气候和季节适当调整频次；当发现有机覆盖物腐烂、

散发严重异味或是滋生蚊蝇时，应减小覆盖的厚度或更换分解度高的有机覆盖物；当发现滋

生炮状菌、粘液菌等有害真菌时，应喷洒杀菌剂或更换分解度高的有机覆盖物。 

7.1.5 当发现有机覆盖物与房屋、树干等接触时，应及时清理有机覆盖物，并分别应按本规

程第4.1.6和第5.3.2 条执行。 

7.1.6 当发现有机覆盖物下有杂草且影响景观时，应予以清除，并应适当增加有机覆盖物覆

盖的厚度。 

7.1.7 连续干燥天气，视情况应适时对有机覆盖物喷水，增加有机覆盖物的湿度；当天气异

常干燥时可喷洒阻燃剂。 

7.2 设施维护 

7.2.1 宜每季度检查有机覆盖物的阻隔设施，确保有机覆盖物不会散落出覆盖范围。 

7.2.2 宜每季度检查覆盖范围及其可能影响的排水沟、落水口等排水设施，并应清除散落出

的有机覆盖物，保障排水设施的畅通。 

7.2.3 大风、暴雨、冰雹、雷电等特殊天气后，应及时检查相应设施，损坏的应予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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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有机覆盖物耐光色牢度等级评定方法 

 

A.0.1 本方法宜用于有机覆盖物在D65 光源下的耐光色牢度等级评定。 

A.0.2 测试仪器、用具应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氙光衰减仪。 

2 测色仪。 

3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蓝色羊毛标样 (1~7)级的品质控制》 GB/T 

730的规定的蓝色羊毛标样。 

4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 250规定的评

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A.0.3 样品制备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均匀选取一定量的试样，在（50±2）℃、真空度为（6.4～7.1）*104 Pa的真空烘箱

中干燥2 h。 

2）取出冷却后将样品切割成厚度为（2～3）mm均匀的规则形状，注意保留一面不切割，

将切割好的试样无缝拼接成一块，未切割的一面向外，并用胶水粘合在一块白色纸板

上。 

3）将试样裁剪成长100 mm、宽（20～30）mm的长方形或按仪器要求制作相应尺寸，

在每块试样上取6个测色点，每个测色点用直径 12 mm的圆圈标记。 

A.0.4 测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分别测定曝晒前各点的材色指数（L*、a*、b*），取平均值（L*
0、a*

0、b*
0）作为试样

的初始材色指数，精确到 0.01。 

2 试验过程中不时取下蓝色羊毛标样，掀起锡箔纸，查看蓝色羊毛标样的光照效果。当

曝晒至蓝色羊毛标样6的变色程度达到灰色样卡4级时，或最耐光的试样产生的色差达到（3.4

±0.4）范围内时，终止试验。 

3 记录曝晒时间和辐照量，测定试样上各点的材色指数，取平均值（L*、a*、b*），精确

到0.01。 

A.0.5 原试样和经色牢度试验处理的试样之间的色差（△E*
ab），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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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b =[(ΔL*)2 +(Δa*)2+(Δb*)2]1/2                （A.0.5-1） 

ΔL* = L*－L*
0                                （A.0.5-2） 

Δa* = a*－a*
0                                 （A.0.5-3） 

Δb* = b*－b*
0                                 （A.0.5-4） 

A.0.6 耐光色牢度等级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表 A.0.6 规定，根据试样曝晒前后测定的变色色差值（△E*
ab）对比灰色样卡变

色牢度级别相应的色差值（△E*
ab）进行评定。 

2 色牢度等级的确定可按下列规定执行： 

1）当试样与原样之间的色差值相当于灰色样卡某级的色差值时，可作为试样的色牢

度等级。 

2）当试样与原样之间的色差值处于灰色样卡某二个级别的中间时，可定为中间级别。 

3）当试样与原样之间没有观感色差时，可定为 5级。 

表A.0.6 试样耐光色牢度等级表 

色差值 △E*
ab 变色级数 

△E*
ab＜0.40 5 

0.4≤△E*
ab＜1.25 4～5 

1.25≤△E*
ab＜2.10 4 

2.10≤△E*
ab＜2.95 3～4 

2.95≤△E*
ab＜4.10 3 

4.10≤△E*
ab＜5.80 2～3 

5.80≤△E*
ab＜8.20 2 

8.20≤△E*
ab＜11.60 1～2 

△E*
ab ≥11.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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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有机覆盖物耐水色牢度等级评定方法 

 

B.0.1 本方法宜用于有机覆盖物在水渍下的耐水色牢度等级评定。 

B.0.2 测试仪器、用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测色仪。 

B.0.3 均匀选取一定量的试样，在 50℃±2℃、真空度为（6.4～7.1）*104 Pa 的真空烘箱中

干燥2 h，取出冷却。 

B.0.4 测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准确称取50g试样，放入 500ml烧杯中，略微压实、表面平整后，均匀选择3 处测

定渍水前的材色指数（L*、a*、b*），取平均值（L*
0、a*

0、b*
0）作为试样的初始材色指数，精

确到0.01。 

2 将试样放入2 L烧杯中，加入 1 L去离子水，置于恒温水浴锅中25℃中保持 2 h，每

0.5h用玻璃棒搅动一次，取出沥干水分后再次置于 50℃±2℃、真空度为（6.4～7.1）*104 Pa

的真空烘箱中干燥2 h，取出冷却。放入500 ml烧杯中，略微压实、表面平整后，均匀选择

3 处测定渍水前的材色指数，取平均值（L*、a*、b*）作为该试样渍水后的材色指数，精确到

0.01。 

B.0.5 耐水色牢度等级评定 

1 应按表B.0.6规定，根据试样渍水前后测定的变色色差值（△E*
ab）进行评定。 

2 色牢度等级的确定可按下列规定执行： 

1）当试样与原样之间的色差值相当于灰色样卡某级的色差值时，可作为试样的色牢

度等级。 

2）当试样与原样之间的色差值处于灰色样卡某二个级别的中间时，可定为中间级别。 

3）当试样与原样之间没有观感色差时，可定为 5级。 

表B.0.6 试样耐水色牢度等级表 

色差值 △E*
ab 变色级数 

△E*
ab＜0.40 5 

0.4≤△E*
ab＜1.25 4～5 



 22 

1.25≤△E*
ab＜2.10 4 

2.10≤△E*
ab＜2.95 3～4 

2.95≤△E*
ab＜4.10 3 

4.10≤△E*
ab＜5.80 2～3 

5.80≤△E*
ab＜8.20 2 

8.20≤△E*
ab＜11.60 1～2 

△E*
ab ≥11.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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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有关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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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GB/T 250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蓝色羊毛标样(1～7)级的品质控制》GB/T 730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鉴别》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 5085.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GB 8569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GB/T 8576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GB 18382 

《染料产品中23种有害芳香胺的限量及测定》GB/T 19601 

《染料产品中重金属元素的限量及测定》GB/T 20814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2009 

《染料产品中4-氨基偶氮苯的限量及测定》GB/T 24101 

《绿化植物废弃物处置和应用技术规程》GB /T 31755-2015 

《绿化用有机基质》GB/T 33891-2017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染料产品中致敏染料的限量及测定》GB/T 36908 

《染料产品中致癌染料的限量及测定》GB/T 37040 

《森林土壤pH值的测定》LY/T 1239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LY/T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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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有机覆盖物应用技术规程 

T/CECS ×××－202×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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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和成品 

3.1 一般规定 

3.1.1 有机覆盖物具有保温、保水、增肥、防草、滞尘、防止土壤板结、防治水土流失和美

化景观等功能，其分类有多种方式，最常见的分类有两种：一是按照原材料来源划分，如树

皮覆盖物、核桃壳覆盖物、松针覆盖物等；另一种是按照观感划分，如原色覆盖物、染色覆

盖物等。根据原材料划分种类过于繁多，并且同一种原材料能够研制成各种类型的覆盖物，

如同样是松树皮覆盖物，可以是未经处置的、发酵的或染色的，而其应用场景和对植物的影

响也不一样；按照观感颜色划分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不能体现其特质，有机覆盖物在发挥其

景观功能的同时，更大的作用是其生态功能，不同来源和处置的有机覆盖物其具有功能也不

同。因此，从有机覆盖物的处置形式并结合其景观和生态功能，将有机覆盖物划分为原生类

有机覆盖物、发酵类有机覆盖物和染色类有机覆盖物3个种类。 

3.1.3 有肉眼可见病虫害或其他生物风险的材料用做有机覆盖物原材料时，存在扩延病虫害

等生物风险可能，因此要严禁使用。 

3.1.4 含有除草剂、杀虫剂等有农药残留的植物废弃物可能会对植物生长产生潜在危害，因

此不建议直接使用。 

3.1.5常见的颗粒板、胶合板等非实木器具等，通过胶粘剂拼接，含量有粘合剂等化学物质，

严禁用做有机覆盖物的原材料；另外，实木板经防腐处理，如CCA会导致其砷、铬、铜等

重金属超标，油漆等导致其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的超标，严禁用做有机覆盖物的原材料；而

对于表面碳化等防腐工艺处理的实木材料，则可作为有机覆盖物的原材料；而原木栅栏、原

木托盘等原木器具，由于没有经过防腐处理，也基本不存在污染物毒害风险，因此其废旧物

可作为有机覆盖物原料。 

3.1.6 有机覆盖物成品主要控制指标主要从有机覆盖物粒径、理化性质和外观角度考虑；重

金属主要考虑常见的8 大重金属，考虑有机覆盖和人接触相对密切，因此对重金属控制指标

相对较严格，其指标限值主要参考现行住建部标准《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2016种 I或 II

标准以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表1《农用地土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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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风险筛选值》；由于有机覆盖物和土壤差别较大，和有机基质性质更接近，所以有机覆盖物可视杂物、粒

径、重金属检测方法主要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绿化用有机基质》GB/T 33891-2017中相应方法。 

3.2 有机覆盖物生产质量控制 

I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 

3.2.1 原生类有机覆盖物主要指未经处置或是仅通过简单的物理处置（粉碎、抛光等），根据

主要来源和是否加工划分成3类。其中新鲜或是含水率较高的材料直接覆盖容易导致材料的

快速腐烂而影响覆盖环境和种植植物的安全，需要进行必要的杀青处理。 

3.2.2 为减少人身伤害或影响观赏效果，在表3.2.2中规定用于路径和游乐设施铺设的有机覆

盖物不得含有玻璃、铁钉、建筑垃圾等可视杂物。 

II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3.2.3 由于发酵后有机覆盖物再利用能降低各种潜在风险，因此主要根据有机覆盖应用存在

C/N比失衡、水分、病虫害、化感等因素并能通过发酵来消除的4个因素进行发酵类原材料

的划分，以尽可能减少有机覆盖物对覆盖场地土壤和植物的不利影响。 

3.2.4 控制含水量的上限，主要是防止有机覆盖物在包装密封后的二次发酵；发芽指数主要

用来评估发酵类有机覆盖物堆腐程度。 

III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 

3.2.5 染色类有机覆盖物的原材料主要选择木质素含量高、不易分解，防止覆盖物因腐烂速

度快而迅速褪色，因此提染色有机覆盖物原料应为树皮、枝条等材质稳定、分解缓慢的木质

化植物材料，草屑、树叶等易分解的植物性材料不宜用作染色有机覆盖物；防止材料含水量

过高而引起的色牢度低而褪色的问题，因此提出含水量应低于30%，以10%～15%为宜；同

时木质化的有机覆盖物原料一般C/N 很高，因此建议先无害化处理后再进行着色。 

3.2.6 染色用染料或颜料提倡用天然有机染料或无机颜料，不应使用禁用的染料或颜料；其 

中环保技术要求主要参考了国家发布的染料产品中 68项污染物含量限制的5个国家标准，即 

GB 19601、GB 20814、GB/T 24101、GB/T 36908和GB/T 37040。同时为避免其他潜在污染 

物风险，再备注中若存在其他污染物风险，则六六六总量、滴滴涕总量和苯并[a]芘含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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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618-2018 中表2的技术要求；其他污染物应符合GB 36600-2018中表1 和表2规定的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限值要求。 

3.2.7 有机覆盖物覆盖后，长期处于日晒、雨淋以及分解而逐步褪色，一般要求有机覆盖物

的色彩至少保持一年，不能有明显的褪色。参考纺织行业和木制品相关的耐光色牢度和耐水

色牢度的要求，规定其灰色样卡变色级数均不应低于3级。另一方面，有机覆盖物应用后，

受有机覆盖物材料的稳定性、着色剂的着色稳定性和耐候性、铺设场地的气候状况和土壤条

件等影响，其色彩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褪色，一般而言，其色彩需要保持12 个月以上，而因

有机覆盖物的原材料、气候、土壤条件导致的产品分解带来的褪色除外。



 30 

4 设  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有机覆盖物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其安全性、生态性和景观性。 

4.1.2 大面积覆盖应采用防火的分割材料进行分割，防止火灾时的蔓延。 

4.1.4 由于不同有机覆盖物成本和应用效果不一样，因此要根据应用场所区分。原生类有机

覆盖物宜用于非植物生境覆盖；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由于发酵处理降低风险，因此建议用于植

物生境裸露地块或者与人群接触比较密切的用地；而非植物生境由于不种植植物，为降低成

本可不用发酵类有机覆盖物；而染色类有机覆盖物由于应用成本高，建议用于景观要求较高

的场所。 

4.1.5 覆盖厚度以7 cm～10 cm为最佳；但由于覆盖目的、气候、覆盖物种类不同需要区分

对待，以求最佳效果。 

4.1.7 在排水口、下水道、河道旁和下风口处不宜直接进行有机覆盖，主要是防止有机覆盖

物散落，影响排水、环境及安全。 

4.2 非植物生境覆盖 

4.2.1 非植物生境不存在土壤C/N影响，从经济实惠和原生态角度，可以直接用原生类有机

覆盖物。 

4.2.2 本条规定主要考虑游客游玩时，跌倒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4.2.3 用于坡面覆盖时：大粒径有利于保持有机覆盖物的稳定，增加厚度也可增加不同层次

之间的摩擦力，提高有机覆盖物的稳定性；通过分区分隔、将长坡改成阶梯式短坡，有利于

提升整个坡面覆盖物的稳定性。 

4.3 植物生境覆盖 

4.3.1 发酵类有机覆盖物能够去除新鲜材料中的草籽、病虫害、有害物质等，也能降低碳氮

比，降低覆盖后材料发酵对植物和土壤的不利影响，因此建议植物生境用发酵类有机覆盖物；

有机覆盖物中的有机物质在分解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有机酸等物质，致使 pH值下降；但也有

部分有机覆盖物由于氨化作用 pH值上升；土壤pH值的变化主要出现在有机覆盖物下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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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对下层土壤的影响不大，一般不会对深根性的树木生长造成影响，但对于浅根性的灌

木植物，需要考虑根据植物的酸碱性喜好以及土壤本底酸碱度来综合来选择覆盖物；而像松

针本身pH 值很低，就适宜用于喜酸性植物。 

4.3.2 设计有机覆盖物厚度除了适宜的厚度，也应根据植物生境具体情况区分对待，考虑对

植物的影响，覆盖厚度不宜大于 15 cm；尤其树干周围严禁覆盖过厚。 

4.3.3 设计有机覆盖物范围需要根据植物生境具体情况区分对待。一般草本植物较脆弱，因

此不建议用木片、树皮等硬度高有机覆盖物；国内在树木树干周围往往全部覆盖有机覆盖物，

不但容易导致植物不透水、不透气，而且也容易滋长病虫害，因此强调树干四周预留足够裸

土空间，即树干四周5 cm～7.5 cm的空间内不覆盖有机覆盖物，在土壤透水通气差时，延长

到15 cm～30 cm。 

4.3.4 植物的化感作用包括化感相生和相克作用。有机覆盖材料的化感相克作用虽然具有抑

制杂草的作用，长期使用同一种有机覆盖材料也可能因化感作用给栽培的目标树种生长带来

不利影响，这种危害主要是对幼树或浅根系植物。化感物质主要来自有机体的沥出液或挥发

物，将有机覆盖物经过一段时间堆放，将其部分分解后再应用，可以减少这种不利影响。 

4.3.6 新鲜的有机物材料有很高的 C/N，覆盖后由于微生物作用会消耗土壤中 N 引起土壤 N

营养缺乏，这种作用针叶树种比阔叶树种更加明显。因此，在使用原生类有机覆盖物时，往

往会引起土壤N营养缺乏，出现植物生长受阻和黄化现象。N降低主要发生在覆盖物材料中

和土壤浅表处，长期应用有机覆盖物后，反而会增加土壤和树木叶片中N的含量。因此，植

物生境覆盖不建议采用原生类有机覆盖物，原生类有机覆盖物若应用于植物生境应补充一定

的氮元素，或者应用于与人群接触较少或植物种植稀疏的区域，且建议就地、或原树覆盖，

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4.4 特殊立地条件覆盖 

4.4.1 土壤压实不仅导致土壤严重退化，而且也直接影响植物生长。针对严重压实土壤（容

重大于1.40 Mg/m3），仅仅进行地表有机覆盖不能全面、有效地解决其地下土层紧实的主要

障碍，而用传统的土壤改良材料由于骨架力量不够不能起到有效减缓土壤压实和松土作用，

根据植物生长根系所能到达范围，进行全土层有机覆盖，即用有一定骨架的有机覆盖物用于

下表层（0 cm ～30 cm）、亚表层（30 cm ～60 cm）或深埋层（60 cm ～90 cm）甚至更深的

深度，在整个土层进行有机覆盖，能有效缓解土壤压实，为植物根系生长提供最佳生境。因

此根据不同植物根系正常生长所能到达深度，分不同深度进行覆盖物的深埋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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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盐碱地覆盖主要是通过有机覆盖来降低土壤水分的蒸发，进而降低地下的盐分随着水

分蒸发往土壤表层聚积，因此覆盖宜在大雨后或者经人工洗盐后，盐分较充分淋洗后进行；

土壤水分蒸发越小，盐分表聚的可能性也越小，所以对于盐碱地，其覆盖厚度可以略厚；而

盐碱地降盐通常会设置明沟或暗沟排盐市政设施，应远离明沟，防止有机覆盖物落入排水系

统而堵塞。 

4.4.3 不同有机覆盖物的吸水、释水特性不同，针对不同气候条件和不同海绵用途，应

考虑不同覆盖物影响。在年降雨量低的地区，因为要充分的利用雨水资源，所以应选择吸水

能力好的有机覆盖物，而且小粒径有机覆盖物和加大覆盖厚度也有利于贮存水分；而在降水

丰富地区却相反，所以宜选择吸水性能略差的有机覆盖物，为减少雨水引起覆盖物漂移，覆

盖物粒径宜大，覆盖厚度宜薄 ；而在屋顶绿化，还应考虑有机覆盖物充分吸水后，也即最大

湿密度对承重的影响；在雨水花园或者雨水丰富地区，建议有机覆盖物和陶粒、火山石等无

机覆盖物一起应用，是因为有机覆盖物在雨水丰富区域易分解和漂移，和无机覆盖物一起应

用可以固定有机覆盖物，同时能弥补有机覆盖物易分解引起的斑秃。 

4.4.4 不同厚度有机覆盖试验验证覆盖厚度越大，对土壤压实程度相对降低，因此对高密度

人群活动区应增加覆盖厚度以减缓土壤压实。 

4.4.5 特殊立地条件主要是指可能存在的极端天气以及覆盖区域的小环境状况，防止特殊的

环境导致的安全、环境卫生等负面影响；和陶粒、火山石等无机覆盖物联用，一方面可以固

定有机覆盖物，减少其飘移，同时也减少有机覆盖易分解引起的斑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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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1 一般规定 

5.1.1 应根据覆盖施工规模来确定工序，一般原生类有机覆盖物基本就是结合养护进行，所

以提倡施工按照就近就地、方便原则；规模小且要求不高的有机覆盖也可方便施工原则。 

5.1.2 对于有一定规模且施工难度大的有机覆盖物的铺设，应纳入到整个园林绿化工程的施

工范围中，对于常规的铺设可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对于施工难度大、影响安全的，如屋

顶覆盖、坡面覆盖等，应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在施工前还应制订作业指导书，并对施工作业

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 

5.1.4 有机覆盖时间通常全年可以进行，但需要根据土壤、植物、气候以及覆盖目标等不同

而区分执行：如为了保持土壤湿润，应在雨后或浇透水之后进行覆盖；为防治杂草滋生，应

先清除原有杂草后再进行覆盖；新种植植物，应充分浇灌后再覆盖；已种植较长时间的植物，

宜选择每年春末进行；而为了冬季保护植物根系，应每年晚秋覆盖；早春如需加快土壤回暖，

应将覆盖物暂时清除至土温恢复后再覆盖。 

5.2 施工准备 

5.2.1 除草时应避开草籽成熟时间段，防止除草过程中草籽散落土壤中，导致除草不彻底，

可以适当喷洒除草剂，但需要考虑除草剂对植物的影响。 

5.2.2、5.2.3 场地清理和表层整理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82的要求。 

5.3 施工工艺 

5.3.1 为确保有机覆盖物铺设景观和装饰效果，在施工时要布置好图案和隔断措施。布置图

形的材料可以用板条、砧木、塑料片、铁环或其他隔挡材料；将隔挡材料埋入土壤中5 cm以

上，是为了稳定在土层中不易松动。而图形边界隔挡材料在地上高度应视不同情况区分对待，

若当图形在有机覆盖物覆盖区域内，即使有有机覆盖物溢出，也不影响整体效果，所以建议

图形边界隔挡材料在地上高度宜与有机覆盖物覆铺设盖厚度基本相当，太高太低反而不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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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图形在有机覆盖物覆盖区域边缘并且和人行道、广场人为活动频繁区域等相接时，考虑要

溢出影响景观或者人类活动，建议图形边界隔挡材料在地上高度应至少高于有机覆盖物覆铺

设盖厚度的1 cm以上。 

5.3.2由于有机覆盖物毕竟是易燃植物性材料，尤其在干旱气候下，因此对木片、树皮等木质

素含量高的有机覆盖物覆盖面积大于4000 m2或者树叶连续覆盖面积大于300 m2时，应设置

隔断措施减少火灾潜在危害。措施最简单是中间应预留宽度至少大于 100 cm区域不覆盖，或

铺设宽度至少大于100 cm的无机覆盖物或其他适宜铺设的非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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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  收 

6.0.1 应核查有机覆盖物成品的出厂检测报告指标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设计要求，对于染

色类有机覆盖物需要注意其着色剂是否符合环保的要求。 

6.0.4 隐蔽工程工程验收主要参照本规程的第 5.2条中相关内容执行。 

6.0.5 对于粒径大、厚度小的有机覆盖物覆盖，在验收其厚度时，直接测量厚度误差较大，

也可以采用量取一小块铺设好的场地上覆盖物体积，再除以面积的方式，来计算铺设厚度。 

 

 



 36 

7 养  护 

7.1 有机覆盖物材料养护 

7.1.1 分解较快的有机覆盖物一般每半年检查一次，分解慢的可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厚度小

于初始厚度的一半时需要补充至初始厚度，对于有其他要求的除外。 

7.1.2 有机覆盖物不能埋没植物，否则下雨时有机覆盖物浸水将会影响植物呼吸，同时也会

导致植物根系浅表化，影响根系往土层的正常生长。 

7.1.3 加快土壤回暖作用的有机覆盖物补充，可以在晴天早上清除有机覆盖物，在温度较高

的时间点再进行覆盖。 

7.2 设施维护 

7.2.2、7.23 特殊天气，特别是雷雨天气后的林地覆盖，需要注意检查雷击可能导致的有机

覆盖物燃烧。 

 


